附件6：

宅基地分宗协议说明

原位于北京市通州区         镇（乡）     村     号的宅基地，因              原因，经全体家庭成员协商一致，现状已分割为   个院落。经基层组织审核，各院落使用人满足独立户的条件，同意对原宅基地分宗。现对分宗后各宅基地的使用情况和确权面积认定协商一致：

一、原宅基地基本情况

原宅基地使用权批准（登记）文件名：               ，文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原权利人：         ，原宅基地四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原宅基地批准面积：    ㎡。

二、分割情况

1.使用人：  成员1（姓名，身份证）、成员2（姓名，身份证）、成员3（姓名，身份证）     。宅基地门牌号：            ，四至：            ，确权面积    ㎡。

2.使用人：  成员1（姓名，身份证）、成员2（姓名，身份证）、成员3（姓名，身份证）     。宅基地门牌号：            ，四至：            ，确权面积    ㎡。
所有家庭成员承诺：1.院落分割情况为全体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后决定，不存在虚假信息；2.院落分割后宅基地使用遵守村镇规划，不损害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。

所有家庭成员签字：

XXX村集体经济合作社（公章）    或     XXX村委会（公章）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